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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继承和转位继承是我国继承制度中的两种特殊继承方式
.

在司法实践中
,

由于这两

种继承方式的关系比较复杂
,

并且还常常涉及历史的原因
,

因此
,

准确把握代位继承和转位

继承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
,

无疑对于正确理解和执行继承法
,

妥善处理有关继承纠纷案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我国继承法第 11 条规定
: “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

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

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
. ”

在代位继承中
,

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被继承人子女
、

叫做被代

位继承人
,

简称被代位人
;
代替被代位人继承邀产的其晚辈直系血亲

,

叫做代位继承人
,

简

称代位人
;
代位人代替被代位人继承遗产的权利

,

叫做代位继承权
.

代位继承就是代位人代

替被代位人的继承顺序
,

继承被代位人所应继承的遗产份额
.

根据我国继承法律规定
,

代位

继承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一 ) 被代位人必须是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

这是代位继承的首要条件
.

(二 ) 被代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子女
.

也就是说
,

被代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第一顺序

继承人中的晚辈直系血亲
.

被继承人的其他法定继承人
,

即使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

且先于被

继承人死亡
,

也不能作为被代位人而适用代位继承
.

(三 ) 代位人必须是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血亲
.

我国的代位继承制度是法定继承的一种

补充
.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的合法利益
。

所以
,

代位继承只适用

于法定继承
,

而不适用于遗嘱继承
,
只适用于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血亲 (子女

、

孙子女
、

外

孙子女等 )
,

而不适用于长辈直系血亲 (父或母
、

祖父母
、

外祖父 母 )
,

也不适用于旁系血

亲 (兄弟姊妹 ) 以及被代位人的配偶和代位人的配偶
。

(四 ) 被继承人的子女必须在生前具有继承权
.

这是发生代位继承的先决条件
.

如果被

继承人的子女生前丧失了继承权
,

那么
,

其晚辈直系血亲就不能享有代位继承权
,

因而也就

不能通过代位继承取得被继承人的遗产
.

对此
,

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 民共

和国继承法> 若干间题的意见 》
(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的 《 贯彻执行意见 》 ) 第 28 条 规

定
: “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
,

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
. ”

(五 ) 代位人只能继承被代位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

代位人不论人数多寡
,

他们只能

共同继承和分割被代位人应继的遗产份额
,

无权要求与被代位人处于同一顺序的其他法定继

承人平分被继承人的遗产
。



二

转位继承
,

又叫做转继承
,

再继承或连续继承
,

指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
,

尚未实

际接受遗产之前死亡
,

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由他的合法继承人承受
。

转位继承中
,

在被继承

人死亡之后
,

尚未实际接受遗产之前死亡的继承人
,

称之为被转位继承人
,

简称被转位人
;

承受被转位人继承遗产权利的其合法继承人
,

称之为转位继承人
,

简称转位人
;
转位人承受被

转位人应继遗产的权利
,

称之为转位继承权
,

我国继承法虽然对转位继承未作专门规定
,

但

是在继承法第 2条规定
: “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 .

这就表明
,

继承人对继承权的实

际取得和对遗产所有权的享受始于被继承人死亡之时
.

因此
,

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
,

也就是

其合法继承人实际享有继承权
、

取得被继承人遗产所有权的时间
。

由于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

亡之时就已经实际取得了继承权和对遗产的所有权
,

所以
,

如果继承人在遗产分 割 之 前 死

亡
,

其继承遗产的权利就应该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

由此可见
,

继承法规定
“

继承从被继

承人死亡时开始
” ,

就从总的原则上肯定了转位继承
.

最高人民法院的 《 贯彻执行意见 》 第

52 条则进一步明确规定
: “

继承开始后
,

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
,

并于遗产分 割 前 死 亡

的
,

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 ”

根据我国继承法律的有关规定
,

适用转位

继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一 ) 被转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
。

转位继承既适用于法定继承
,

也适用于

遗嘱继承
.

但无论是适用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
,

被转位人都必须限制在被继承人的法定继

承人范围之内
。

(二 ) 被转位人必须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
,

遗产分割之前死亡的继承人
.

这是适用转

位继承的最基本条件
.

因为如果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的遗产分割之后死亡
,

那么就只能适用普

通继承而不能适用转位继承了
。

(三 ) 被转位人必须是生前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和没有丧失继承权的继承人
,

这是适用转

位继承的先决条件
.

如果继承人在生前已经表示放弃继承或者已经丧失了继承权
,

那么其法

定继承人也就不能享有转位继承权
.

代位继承和转位继承是我国继承制度中的两种不同继承方式
,

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

别
,

主要表现在
:

(一 ) 被代位人和被转位人死亡的时间不同
.

代位继承只能适用于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情况下
,

即被代位人死于继承开始之前
.

转位继承则适用于被转位人死于被继承人

死亡之后
,

遗产分割之前
.

(二 ) 代位继承和转位继承发生的时间不同
.

代位继承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时
,

而被

代位人一一被继承人的子女在此之前已经死亡
.

转位继承则发生在被转位人死亡之时
,

而被 可

转位人死亡于被继承人死亡之后
.

(三 ) 被代位人和被转位人的范围不 同
,

代位继承中的被代位人
,

只能是被继承人的第

一顺序继承人中的晚辈直系血亲
,

即被继承人的子女
.

被继承人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即使先于

被继承人死亡
,

也不适用代位继承
.

转位继承中的被转位人
,

则既可以是被继承人的子女
,

也可以是被继承人的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 (被继承人的父母
、

配偶 )
,

还可以是被继承人的



第二顺序继承人 (被继承人的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兄弟姊妹 )
.

由此可见
,

被转位人的范围

要比被代位人广泛得多
。

(四 ) 代位继承和转位继承发生的范围不同
.

代位继承属于法定继承的范畴
,

它是法定

继承的一种特殊形式
.

因此
,

代位继承只能适用于法定继承
,

而不能适用于遗嘱继承
.

因为

代位继承是以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为前提条件
,

而遗嘱继承只有在立遗嘱人死亡时才发

生法律效力
,

因此
,

即使被继承人生前立有遗嘱确定其子女为继承人
,

如果被遗嘱确立为继

承人的子女先于立遗嘱人死亡
,

那么所立遗嘱应属无效
,

由遗嘱确立为继承人的人的晚辈直

系血亲就谈不上有代位继承立遗嘱人之遗产的权利
。

与代位继承不同
,

转位继承既可 以适用

于法定继承
,

也可以适用于遗嘱继承
。

因为继承开始后
,

不仅按法定继承方式的继承人能够

实际取得继承遗产的权利
,

而且遗嘱继承人也因遗嘱生效而实际取得继承遗产的权利
.

如果

在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死亡
,

那么该继承人继承遗产的权利再按照法定继承或遗 嘱 继 承 方

式
,

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

可见
,

在转位继承的两个继承法律关系中
,

都既可适用法定继

承
,

也可适用遗嘱继承
。

(五 ) 代位人和转位人的范围不同
.

享有代位继承权的代位人
,

只能是被代位人的晚辈

直系血亲
,

即被代位人的子女
、

孙子女
、

外孙子女等
.

它既排除被代位人的长辈 直 系 血 亲

(父或母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的继承人
,

也排除了姻亲 (配偶 ) 和旁系血亲 (兄弟姊妹 )

的继承人
。

转位继承中的转位人
,

则不受在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
、

长辈亲属与晚辈亲属
、

血

亲与姻亲的限制
,

只要符合继承法第 10 条的规定
,

均可为转位人
.

如果被转位人没有第一顺

序继承人
,

他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也有权继承
.

但是应当指出
,

在代位继承中的代位人虽然只

能是被代位人的晚辈直系血亲
,

但是代位继承人不受辈份的限制
。

代位继承权不仅对被代位

人享有继承权的子女适用
,

而且对被代位人没有继承权的孙子女
、

外孙子女也同样适用
.

而

转位继承中能够作为转位人的晚辈直系血亲只有被转位人的子女
。

被转位人的孙子女
、

外孙

子女由于不是其法定继承人
,

所以不能成为转位继承人
.

(六 ) 代位继承和转位继承遗产所有权转移的方式不同
。

代位继承是代位人代替被代位

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

因此
,

代位继承只是一个继承法律关系
,

遗产所有权只经过一次转

移
,

即遗产直接由被继承人转移给代位人
.

转位继承则是先后发生了两个继承法律关系
,

遗

产所有权相继经过了两次转移
.

第一次是当被继承人死亡之时
,

遗产所有权由被继承人转移

给被转位人
;
第二次是当被转位人死亡时

,

遗产所有权由被转位人转移给转位 人
.

由此 可

见
,

在转位继承中
、

遗产所有权的转移并非是直接的
,

而且是间接的
.

代位继承和转位继承是我国继承制度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继承形式
。

因此
,

在处理有关继

承纠纷时
,

应注意以下几个间题
:

汾 (一 ) 要注意不能误把转位继承当作代位继承来处理
.

由于转位继承是把先后发生的两

个继承法律关系并在一起处理
,

即遗产所有权虽然相继发生两次转移
,

但遗产却只作一次分

割
,

这在形式上与代位继承颇为相似
。

因此
,

在实践中经常有人把转位继承误当作代位继承

来处理
,

从而排斥晚辈直系血亲以外的其他合法继承人的继承权
。

例如
,

某 甲 于 1 9 6 8 年死

亡
、

遗下妻乙
、

子丙
,

19 76年丙死亡
,

遗下妻丁
、

子戊
,

甲被查抄的财产 1 9 8。年发还
.

由于

丙是在甲死亡之后
,

甲的遗产分割之前死亡的
,

因此
,

丙继承甲的遗产的权利应该转移给他



的合法继承人乙
、

了和戊
.

如果把这种转位继承错当作代位继承
,

就会造成只有戊才能
`

代

位继承
”

甲的遗产
,

结果排斥了乙
、

丁对丙应继甲遗产份额的合法继承权
.

实践中如果将旁系亲属的转位继承错当成代位继承
,

还可能侵犯被继承人兄弟姊妹的合

法继承人的继承权
.

例如
,

某甲于 1 9 7 4年死亡
,

甲有弟乙
、

丙二人
,

别无其他亲属
,

乙
、

丙

本可各继承甲遗产的一半
,

但因甲的财产被查抄而未能分割
.

19 78 年乙亦死
,

乙有妻及子二

人
.

1 9 80 年落实政策
,

甲的财产发还
,

乙的妻
、

子与丙争继
、

诉至法院
.

一审判决
:
甲的遗

产全部归丙继承
,

乙的妻
、

子系甲之弟媳
、

侄
,

既不是法定继承人
,

也无权代位继承
.

后来

二审指出一审判决不妥
,

否定了代位继承
、

按转位继承处理
,

改判甲的遗产丙得一半
,

乙得

一半由其妻
、

子转位继承
.

(二 ) 要注意区分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 的代位继承和转位继承
.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儿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
,

如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
,

除了子女先于父母死

亡的适用代位继承外
,

其他的均适用转位继承
.

例如
,

高某和秦某夫妻二人乘公共汽车外出

旅游
,

途中发生翻车事故
,

高某当场身亡
,

秦某也送入医院
,

一天后因伤势过重
,

抢救无效

死亡
.

高
、

秦无子女
,

双亲也已过世
,

高有一胞兄
,

秦有一胞妹
,

高
、

秦二人遗有存款三千元
。

高的胞兄和秦的胞妹为争继三千元遗产诉诸法院
.

法院判决三千元遗产全部归秦的胞妹
.

法

院的这个判决是正确的
.

因为高
、

秦二人先后相继死亡
,

高死亡时
,

秦还活着
,

秦是高唯一

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

因此
,

高的遗产应全部由秦来继承
。

秦死亡后
,

由于没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
,

其胞妹是她唯一的第二顺序继承人
,

高的胞兄不是秦的合法继承人
,

因此
,

秦的遗产应

由其胞妹继承
,

秦继承高遗产的权利也应转移给其胞妹承受
.

关于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儿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
,

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继承问题
,

最高人民法院 《 贯彻执行意见 》 第 2条规定
, “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 事 件 中 死

亡
,

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
,

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
.

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
,

如儿个死亡人辈份不 同
,

推定长辈先死亡
;
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

,

推定同时死亡
,

彼此不发

生继承
,

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 ”

根据这一规定
,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

事件中死亡
,

在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三种情况中
,

除了儿个死亡人辈份相同
,

各自都有

继承人的推定同时死亡
、

彼此不发生继承外
,

另外两种情况都适用转位继承而不适用代位继

承
:
第一

,

死亡人中如有没有继承人的
,

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
,

有继承人 的 人 后 死

亡
.

这样就使得后死亡人的继承人通过转位继承取得先死亡人的遗产
.

第二
,

死亡人各自都

有继承人的
,

如儿个死亡人辈份不同
,

推定长辈先死亡
.

之所以这样规定
,

是为了适用转位

继承而不适用代位继承
,

从而保证晚辈死亡人的合法继承人取得其应继遗产份额的权利
.

相

反
,

如推定晚辈先死亡
,

适用代位继承
,

则不一定能保证晚辈死亡人的合法继承人取得其应

继遗产份额的权利
.

因为代位继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享有代位继承权的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

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

如果晚辈死亡人没有晚辈直系血亲
,

代位继承就不能成立
,

从而也否

定了晚辈死亡人的其他合法继承人取得晚辈死亡人应继遗产份额的权利
。

例如
,

甲
、

乙父子

二人在地震中死亡
,

甲有妻丙
,

乙有妻丁
,

甲本人遗有一笔存款
.

按照法律规定
,

应推定甲

先死亡
,

乙后死亡
。

乙和丙作为甲的同一顺序继承人
,

共同继承甲的财产
。

但由 于 乙 也 死

亡
,

因此
,

其继承 甲遗产的权利应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丙和丁
.

假如推定 乙先死亡
,

甲后死

亡
,

因乙无子女不能适用代位继承
,

丁作为甲的儿媳既不是甲的合法继承人
,

也无权代位继

承
,

甲的遗产只能由丙来继承
.

这样做显然是不尽合理的
.



( 三 )要注意代位继承中的代位继承人范围
.

代位继承中的
“

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

系血亲
” ,

既包括自然血亲
,

也包括拟制血亲
。

最高人民法院 《 贯彻执行意见 》 第 26 条 规

定
: “

被继承人的养子女
,

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 以代位继承
;
被继承人亲生

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
;
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

;
与被继承人 已形成扶

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
. ”

关于代位继承代位到哪一代的间题
,

该条又规

定
: “

代位继承人不受辈份的限制
. ”

就是说被继承人的第三代
、

第四代
、

第五代都可以代

位继承
.

但是同为母系或同为父系的
,

如有前一代则后一代不能代位继承
.

不 同系的
、

不受

代数的限制
。

例如
,

甲有子 乙
、

丙
、

丁
,

甲死亡前
,

乙
、

丙均已死亡
,

甲死亡时 遗 下 的财

产
,

除丁按第一顺序继承外
,

乙
、

丙的晚辈直系血亲均有代位继承权
.

乙有子A
、

孙B
;
丙

有子 C
、

孙 D
,

而 C也死于甲之前
。

这样
,

就应由乙子A代位乙
,

丙孙D代位丙的继承权与丁同

时继承甲的遗产
.

D虽为甲的第四代
,

但并不因A (属甲的第三代 ) 的存在而影响他的代位

继承权
.

(四 ) 要注意转位继承中的转位继承人范围
.

在转位继承人的两个继承法律关系中
,

前

一个继承法律关系继承人的确定是以被继承人为出发点
.

后一个继承法律关系继承人的确定

则是以被转位人为出发点
,

以他的合法继承人为转位人
.

在实践中要注意划分两个不同继承

法律关系各自的继承人范围
.

例如
,

甲有老父乙
、

妻丙
、

子丁
、

儿媳戊
、

孙己
,

甲于 19 85 年

死亡
,

在为甲丧葬期间
,

丁被汽车撞死
.

甲的遗产应由他的继承人乙
、

丙
、

丁继承
.

山于丁

在甲死亡之后
,

遗产分割之前死亡
,

因此
,

丁继承甲遗产的权利应转移给他的合 法 继 承 人

丙
、

戊和己
.

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
,

在转位继承先后发生的两个继承法律关系中
,

有的人在

前一个继承法律关系中享有继承权
,

而在后一个继承法律关系中并不享有转位继承权
;
有的

人在后一个继承法律关系中享有转位继承权
,

但并不是前一个继承法律关系中的继承人
;
也

有的人既是前一个继承法律关系中的继承人
,

又是后一个继承法律关系中的转位继承人
.

因

此
,

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在后一种情况下
,

既不能因为某人对被继承人享有继承权
,

而取消其

转位继承权
:

反之
,

也不能由于某人取得转位继承权
,

而影响其对被继承人的继承权
.

因为

转位继承与代位继承不同
.

在代位继承中
,

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木身对被继承人并

没有继承权
,

而是代替被代位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

所以
,

代位人只能继承被代位人应继

的遗产份额
.

在转位继承中
,

由于两个继承法律关系确定继承人的出发点不 同
,

经常会出现

某些人既是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而享有继承权
,

又是被转位人的合法继承人而 享有转位继

承权的情况
.

因此
,

在处理转位继承案件时
,

对此应加以注意
,

以免遗漏
.

(五 ) 在处理继承关系复杂的继承纠纷案件时
,

要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继承法律关系
,

划清各种继承法律关系的继承人的范围
.

例如
,

甲于 19 8 4年死亡
,

甲有妻乙
、

子 丙
,

儿媳

丁
、

孙戊
,

曾孙己
.

丙
、

戊在处理甲丧事时
,

不幸因车祸受伤
,

戊在送 医院途中死亡
.

丙因伤

势过重
,

经医院枪救无效也于第二天死亡
.

甲生前立有遗嘱
,

载明其遗产乙
、

丙各继承一半
.

甲死亡时丙还活着
,

所以
,

按遗嘱 乙
、

丙可各得甲遗产的一半
.

但丙在甲遗产分割之前也死

亡
,

因此
,

其继承甲遗产的权利应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乙和丁
.

丙的遗产除 乙和丁作为丙

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适用一般法定继承外
,

戊子 己也有权代位继承丙遗产中戊应继承的份额
.

戊的遗产则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丙
、

丁
、

己继承
,

但由于丙在戊死亡后
,

遗产分割前亦死

亡
,

因此
,

丙继承戊遗产的权利应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乙和丁
.

在这个继承案件中
,

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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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决定
,

依法向法院起诉的争议人为原告
,

被起诉的行政部门则为被告
;
此类案件的地域管

辖
,

应是作出该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受理
.

按此分析
,

关于实施弧制许可

的使用费的纠纷案件的原告应是专利权人
,

被告应是专利局
.

对这类经济行政案件
,

有管辖

权的自然是专利局所在地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
, “

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
”

案件
,

仍应以在国家

专利局
`

处理时的争议双方为诉讼当事人
. ”

即诉讼当事人应为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许

可的单位和个人
,

后者是应当承担实施强制许可专利的使用费的人
,

而不是作出关于实施强

制许可的使用费的裁决之专利局
.

从诉讼及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来看
,

又不象经济行政案件

的性质和特点
.

因此
,

应适用 《 民事诉讼法 (试行 )
》 第 20 条的规定

,

由被告所 在 的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或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

即采用一般

地域管辖
.

然而
,

该通知中又明确规定
:
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案件

,

由
“

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
, ”

即在管辖上又参照 了经济行政案件的特点
,

选用了非被告所在地

的例外地域管辖
,

跳出了 《 民事诉讼法 (试行 ) 》 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
.

因为
,

专利局设在

北京市
,

原告人是依据专利法第 58 条的规定
,

不服专利局裁决而提起诉讼的案件
.

这里并不是说
,

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案件
,

在地域管辖上存在什么问题
,

而

是在确定诉讼主体
,

主要是在确定被告方面
,

与案件起诉的法律根据不尽一致
.

可 以说
,

这

类案件在地域管辖上是个例外
.

准确地说
,

它的管辖确定
,

高于指定管辖
.

笔者认为
,

专利

权人对专利局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使用费的裁决不服
,

依据专利法第 58 条规定起 诉 到 人 民

法院的专利纠纷案件
,

是从属于专利行政案件
,

其地域管辖自然属于专利局所在 的 北 京 市

中级人民法院
.

为使其诉讼主体与案件的性质
、

案件的地域管辖一致起来
,

有利于案件的审

理
,

这类案件的诉讼主体应这样确定
: 以不服裁决起诉的人为原告

,

裁决机关 ( 国 家专 利

局 ) 为被告
,

将裁决中涉及到的另一方争议人列为第三人
.

在实体处理上
,

被告 (国家专利

局 ) 不享有也不承担专利使用费
,

仍由原双方争议人
,

即案件中的原告与第三人承担
.

因为

国家专利局是行政管理机关
,

不是经济实体
,

无法享有或支付专利使用费
.

受理法院一旦确

定国家专利局在裁决中有失误之处
,

应视其责任承担适量的案件诉讼费
,

这与权利义务
、

责

任原则是一致的
.

当然
,

案件的诉讼费主要由败诉的原告或第三人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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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六个继承法律关系
,

前后适用了遗嘱继承
、

一般法定继承
、

转位继承和代位继承等四

种继承方式
.

对于这种比较复杂的继承案件
,

处理时应力争一并审理
.

在审理时
,

首先要弄

清审理的继承案件中包括哪些继承法律关系
,

进而明确每个继承法律关系适用何种继承方式

和包括哪些继承人
,

以及各个继承人所应继承的遗产份额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案件得到妥善

的处理
,

依法保护每个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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